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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以学为的一幸福一直都在我们的周围，只是我们从未发觉过，但当那一米阳光射进我们的屋子里的时候，我感觉到了一阵温暖。心里，幸福慢慢的涌动。“该吃药了。”母亲的一声嘱咐打破了我的思绪。“你怎么才穿这么点过那所谓的幸福。我仅有的，就是在春暖花开之...
学以学为的一
幸福一直都在我们的周围，只是我们从未发觉过，但当那一米阳光射进我们的屋子里的时候，我感觉到了一阵温暖。心里，幸福慢慢的涌动。
“该吃药了。”母亲的一声嘱咐打破了我的思绪。“你怎么才穿这么点过那所谓的幸福。我仅有的，就是在春暖花开之际，远远眺望着伙伴们在嬉戏耍闹，我却只能独自倚靠窗台上，披着一件与气候相抵触的大衣。我恨自己，恨自己为什么那么不争气，恨自己为什么那么脆弱。
这是我心头一道无法抹平的伤痕。
渐渐地，我在一次次惊险和自卑中长大了。母亲啊…“母亲的呢喃又在耳畔响起。我无声地望着母亲那忙碌的背影，有种说不出的怨恨和道不清的难过。
是的，我跟别人不同。我不能拥有快乐的童年，也没有健康的身体，更没有触动将我送到学前班，还不忘喋喋喋不休地叮嘱我。在我走进学前班偷偷回头看时，走廊上的母亲想得愈发愈孤单，她离我仅有几步之遥，却感觉有那么的遥远。她在看我，那双眸中流露出焦急和不安。我摇摇头对自己说，那不是担心，不是。
学前班的生活，改变了我孤僻的性情，人也变得开朗起来。因为，我得到了友情，体会到了有伙伴的乐趣。当我蹦蹦跳跳跑去向父亲展示我的收获时，母亲却呵斥起了我“你怎么这么不乖，妈妈不是跟你说过你身体不允许太活泼吗？会…”我恼怒了，瞪大了眼睛冲你吼了一句：“我讨厌你！你不是我妈妈。”于是，抛下一阵死寂跑出了家门。
然而，我的离经叛道终究是给我带来了痛楚。
一天深夜，鼻翼涌上一股血腥，将我从睡梦中惊醒。一切来得来得太突然，母亲收拾了一下立即抱上我去医院。我看着衣桶里那一张被血水浸湿的被单，我第一次感到了恐惧。夜色迷茫，风中早已没有了白天的温煦，取而代之的是那被惧色渲染了的清冷。我微微一颤，却感到有意双温暖的大手将我越搂越紧，渐渐地，我在这种独特的温暖下睡着了。
睁开眼，是熟悉的灰白。母亲趴在床边，我叫了声：“妈妈——”母亲悚了一惊：“啊…是不是想喝水了？”我摇了摇头“不是，我只是想喝水了。”母亲立刻到了一杯热水递给我。我第一次近距离地看着母亲，那瞳仁周边泛着许多血丝，才三十出头的母亲竟有了些许斑白的毛发。
我在幸福的长河中沉睡了太久，现在我醒了，我庆幸自己找到了幸福的根源。
我握着水杯，心头涌上一股暖流，任水雾氤氲了双眸。
其实，幸福一直在身边，只是我们从未去发觉而已。以后的自己要好好的珍惜身边的幸福，感恩自己的父母。
学以学为的二
6年的日子，6首的新歌，6载的光阴已匆匆走过。在6年的道路上，我一直以书为友。
叹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与书为友的日子，开阔了我的视野，陶冶了我的情操。走进红楼，感受四大家族的兴衰，叹惜宝黛的木石前盟，体味花魁金钗的魅力；进入阿兹卡班，同哈利·波特一同破除邪恶；与书为友，丰富了我的情感，其喜洋洋者矣！在浩瀚的书海里，我自由的抒发自己的情怀。对于好书，德国作家哥德说过，读一本好书，就是和高尚的人谈话。因此，我把我的读书视线放到文学著作上来，一面阅读，一面思考，用自己的见解去剖析作者的思想和意图，用自己的概念去消化吸收别人的言论，不断校正人生思想的座标。也许，不同的人读书有不同的目的，有的人是为了消遣，打发时间，读过的东西如过眼云烟；有的人是为了“装潢”自己，读书仅作为高谈阔论、神聊胡侃的素材，而我读书则是拚搏、奋斗，是一种高尚的追求。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我与书为友之心永不改变。因为——与书为友，其乐无穷！
学以学为的三
谁不会把书当朋友？在大街上、广场上，甚至是小巷里、房间里，哪里没有它的身影？我相信，“书朋友”一定会无时无刻的在帮助你，因为我也曾经被它帮助过。
那是在我六岁的时候……
那时呀，我特爱吃糖，恨不得去商店把糖果都买下来。而我的外公，他特别喜欢逗我。只要我答对了他的一道题目，他就会奖励我一袋子的糖。
我清晰的记得有一次，一道题难住了我――为什么人要吃东西？
我说：“当然是因为食物好吃呀！不然吃它干嘛？”
外公说：“这次你可错了哦！”
我东想想：难道食物不好吃？西想想：难道是外公在骗我？但怎么也想不出来。最后我抄起了茶桌上一本弟弟的图书《幼儿百科全书》寻找着答案。突然，我找到了答案，我连忙跑去找外公，没想到真答对了。那次我还是捧着两大袋子的糖回家了。
书，它无私奉献着一切知识；书，它是我们人类的智慧果。如果每个人都把书当成朋友，我相信在以后走向社会的路途上，你会比别人轻松许多。
学以学为的四
人的一生中，总会有许多朋友。有益友，有损友。
因此，我们选择书籍，对现在的我们太重要了。
一位哲学家说过：“读一本好书，就像交了一个益友，使你终身受益，读一本不好的书，就像交了一个不好的朋友一样，能使你终身受害……”因此，我们应该主动与好书交朋友，在有限的时间里读好书。
在我小时候我特别不喜欢读书，因为书中除了文字就没有其它东西了。我每天最快乐的时光就是和好朋友玩和看电视，值到有一次我的妈妈带我去书店时我看见了一本好书于是我就看了起来，后来，我感觉我越来越喜欢读书了，在书中我可以得到许多启示，我从中学到了许多怎样做人的启示。怎么处理事务。这更让我知道了书是可以让我的视野更开阔了，帮助我走出困境的朋友。
人不读书，则尘俗生其间，照镜则面目可增，对人则语言无味，书籍是人类的营养品，它更是我们的朋友。
烦恼时，捧着一本好书去一条宁静的溪水边，在手指掀开书页的一瞬间，让心中的忧丝愁绪随着溪水流走，欢乐时渎一首抒情的好诗，让心情更豁达。
就在北宋第三代皇帝赵恒曾说过：“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更有颓如玉。”书为我们带来了许多。当我们因为失败而迷茫时，它对我说，失败乃成功之母。当我们因为成功而骄傲时，它对我们说骄傲使人落后。
与书的日子里，开阔了我的视野，陶冶了我们的情操，书中的好处有很多让你自己去找！
因此选择书籍，对现在的我们太重要了。
让好书相伴我们左右，成为我们的好友吧！
学以学为的五
有人说“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也有人说“书是掌控命运的钥匙”，由此可见，书对人们生活的重要。
不知不觉间，书也成了自己的好朋友，并且是一个对自己真心实意的朋友，一个值得自己陪付一生的朋友。
虽然，书籍与我相识才十几载，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我生命中的每个角落，都保留着与书为友的深深烙印，散发着书中浓郁的芬芳。
在我咿呀学语时期，爸爸妈妈便给我买来很多识字图书，可能是年龄太小的原因，我并没有对图书上的字表现出太多的兴趣，而是对书上面漂亮的图画感兴趣，蹦跳的小白兔，奔跑的小鹿和狐假虎威的小狐狸……特别是家里是我独自一人的时候，我更会将这些图画书翻出来，伴我度过寂寞难忍的时刻。
依稀记得，有一次，爸爸妈妈有事出去了，留下了孤独一人的我。此时的我，已经大体能读懂书中的内容了，因此更加喜欢看书，而书柜里的书也早已被我翻阅过几遍，可即便如此，我还常沉浸于灰姑娘的凄美故事里，拥有打火匣老兵的幸运生活……这次也不例外。可能是由于我渴望见友的心情太过迫切，一不小心，碰倒了书柜，满满一书架的书便落在我的身上，我昏迷了过去，幸亏父母回来得及时，将我救起，唤醒了我，不知为什么，当时也顾不上疼痛，而是先查看自己的书有无破损，直到看到所有的图书都完好无损时，我才露出了幸福的\'笑容，当我再次沉醉于书时，所有的疼痛在顷刻间便消失遁迹了。
青春年少的我，更是与书“结下了剪不断，理还乱”的情谊。读唐宋诗词，让我体会到了诗人们的不同气魄：吟东坡诗句，品到“大江东去浪淘尽”的豪情，读清照词句，感受到“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柔情……读的书越多，结交的朋友也越来越多，我也敢尝试着写一些文章，并且觉得越来越顺手了，“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此言果然不虚，古人云“良师益友”怕最初说的就是书吧！
此时的我，早已离不开书了，书，已经与我接下深厚的友谊，与书为友的日子早已成为我日常的习惯，闲暇间，总要翻看一两本书籍。
书，朋友，两个名词在我的心中已经合为一体。执子之手，我愿与你一起成长！
学以学为的六
许多往事，就像夜空里的星星，经常闪烁在我的记忆里。
那是去年暑假的时候，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回老家，老家养了许许多多的鸡。到了养鸡的地方，我有一个念头——抓个小鸡玩。
谁知那些不讲礼貌的鸡，见了我就像见了天敌一样，到处乱跑，还有一些更可恶，竟然在我的鞋子上拉了一堆屎，我一看见就恶心。
本姑娘有一点累了，”我说，“这次先放过你们，下次回来再收拾你们。”
我觉得这真是一个既有趣，又不便张扬的事。吃完中饭，我便和爸爸妈妈回家了。想起这事，我还在傻傻的笑，爸爸妈妈说我发疯了，我心想：可能我真的发疯了。
童年的事情，就像夜空中的星星一样多的数都数不清，有的让你非常感动、有的让你非常后悔、，有的让你感觉到十分惊奇，甚至有的让你感觉到十分悲伤、忧愁……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是我童年的一次游戏，直到现在，这件事仍深深的烙在我脑海里。
在我五岁那年，一个炎热的下午，知了不停的叫，我感到十分无聊，于是便想出了一个好点子，和小伙伴们一起玩“摸人游戏”。我便飞快的把小伙伴依次为叫了出来，高兴地对大家说：“我们玩摸人游戏吧!”小伙伴们听了就来了劲，个个兴奋地嚷“好”。游戏开始了，伙伴童童自告奋勇的当上了盲人，我把他的眼睛捂的严严实实地，顿时，我们像一只只猴子，又蹦又跳，谁知伙伴钟钟高兴的叫出了声，童童听到了，马上跌跌撞撞的向钟钟扑来，两手在空中乱舞!头左右不停的转动。钟钟看了马上爬在地上，让童童扑了个空，童童又只好垂头丧气的走开了。随后，钟钟索性爬在地上不起来了，一动不动的。不好!童童向我扑来了，糟糕!，我被逼到一个角落，我屏住呼吸，眼睛像边上瞟了一眼，发现身边有一个石头堆，于是急中生智，马上拿起石头塞在童童手中，趁机跑了……大家玩了一个下午，都大汗淋漓。夕阳西下，家中父母都叫回家了，大家才依依不舍的回了家。
童年是一朵花，花里有我的甜蜜时光，所以我非常爱惜童年，不要让童年转瞬即逝!
学以学为的七
上星期，我校举行了一年一度的校运会，这是我在学校里最后一次校运会了。为了给我的初中生涯画上圆满的句号，我报名参加了比赛。
9月30日那天下午，天空中飘着细细的雨丝，天地间迷蒙一片。可是，操场上同学们兴致仍然高涨。我先前的轻松已被紧张和焦虑代替了，因为我将参加400米和50*20的比赛。这是我第一次参加400米比赛。我来到比赛场地，开始做一些准备运动。同学们在一旁为我加油鼓励，我更加紧张了，生怕辜负同学们的期望。
“啪”的一声枪响，我使出浑身力气地跑了出去，途中有两次差点因失去平衡而摔倒。当我踉踉跄跄跑到终点的时候，只能无奈接受第四名的残酷现实。跑完这400米，我的双腿像灌了铅一样，非常沉重，我不停地走动着，试图以此除去酸痛，为后面紧接的接力赛作准备。
本想趁初一、初二比赛时休息一下，为后面的接力赛蓄力。突然，学校的高音喇叭就在此时宣布让我们初三先准备，原本已经舒了一口气的\'我再度紧张起来。此时，我隐隐地感觉到身上有些冷，并且肚子有些疼痛，内心十分难受，想放弃又不甘心。这时，李昇哲过来了，他似乎看到我脸色有些不对劲，并问我：“方仕青，你怎么啦?”“我好像感到有些冷。”我有气无力地回答。李昇泽快就从同学那借了一件外衣让我穿上，并向我问道：“怎么了?还能坚持吗?要不要先休息一下。”我摇了摇头，咬了咬牙说：“应该可以跑。”其实我身体非常难受，可是我心里想：这是我在初中的最后一次校运会，无论如何，我都要画上一个句号。
在50米的奔跑中，尽管我疼痛难忍，但我暗暗地为自己打气：一定要坚持啊，马上就是到了，要小心啊，千万不能掉棒啊!尽管我拼足了力气跑完了我那50米，然而，我们班最终还是没能获奖，我的内心顿时暗了下来，非常压抑。我黯然失色地步出跑道，低着头向操场边走去。这时，操场边的很多同学都在击掌，一个劲地安慰我，鼓励我。
我尽了全力了，虽然，这次校运会我没有为自己的初中生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然而，我意外地收获了同学们的友谊和真诚，这让我明白了同学之间应该是互相帮助、互相关心。同学间的情谊是宝贵的。这是我初中生涯中最为宝贵的一份礼物。
学以学为的八
书是最灿烂的朝阳，书是雨后缤纷的彩虹，书是沙漠中的大片绿洲，书是开阔视野的窗户。书带给我快乐，微笑，坚强与执着。我读得第一本课外书，是哪吒闹海，还记得那本有着色彩缤纷的书页，承载我无数童年甜蜜梦想的图画书，也曾经让我在睡梦中不自觉的挂上微笑。
从小，我就与书结缘。小时候，我喜欢看安徒生童话，缠着妈妈给我讲故事，母亲温柔的声音让我沉醉于彩色的童话世界里。精彩的故事情节更是在梦中回荡着，回荡着。我看见丑小鸭变成了美丽的天鹅，听见了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在森林里追逐嬉戏的声音，也被卖火柴的小女孩悲惨的命运伤心地留下了热泪。在这一则则扣人心弦的童话中，我懂得了美与丑，正义与邪恶的真谛。
几年后，我开始了小学的生活，学会了拼音的我开始自己读书，读各种各样有趣的书，读书，渐渐成为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十万个为什么里，我看到了动物世界的奥秘。了解了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事情，也开始明白世界是多么宏大，我们是多么渺小，在这浩瀚的宇宙里，犹如小小的尘埃一般，书，成为了我人生路上不可缺少的恩师。
再后来我上了初中，学业的繁重使我逐渐为自己的不阅读找借口，没事的，也就几天没看，不会怎样的作业这么多，哪有时间啊不看了不看了先休息会。久而久之，我也很久没有捧起那本还插着书签的书了，它也就渐渐被我遗忘。直到假期来临，我还是捧起了它，那久违的熟悉感又让我不由一喜。打开音乐，就这样我看了一个下午，书，真是深深地让我沉醉。
在书的大地上，我想一株小草，沐浴着何须的阳光，吮吸着知识的玉露；在书的海洋里，我像一条小鱼，尽情的享受着书海之旅，细心的体验着一次次惊心动魄的历程，凝听着一则则扑朔迷离的故事，遨游这一个个前真亦幻的神秘境界；在书的海洋里，我是一只小鸟，随着朵朵白云我越过一座座高峰，一片片草原，一条条河流，饱览着祖国的大好河山，在这片宝土上快乐的飞翔。书，就如我的好友一般，一直陪伴着我。
今年我初三了，可是我还是没有放弃阅读，读书依旧是我的一大兴趣，我读出我的快乐，我的伤悲，还有我的种种往事。
好书如友，我愿伴君长留。
学以学为的九
风刮着，雨下着。带泥的脏雨水一不小心溅到身上，衣服上就会粘上“点点波纹”，十分狼狈。可正是这个风雨交加的日子——12月1日，在为了帮助山区孩子而隆重举行的“爱在后备厢”义卖活动中，无数杭州人民的爱心在风雨中迸发出来。
在黄龙体育中心，一百多辆汽车一溜排开，打开了后备厢，不少人正在摆摊。放眼望去，尽是一片黄、一片绿、一片红……人们摊位上的东西更是五花八门：玩具、画、衣服、花束……让人看得眼花缭乱，也同时觉得这里东西应有尽有。
卖家把自己舍不得用、十分崭新的东西拿来卖;买家，则不管对自己有没有用的都买，不还价，多给了钱也不要回来，这让当围观者的我们十分感动;家庭，共用一个后备厢，将卖的东西挤在一起。
我和家人也参加了这个公益活动。
一个小男孩跑到摊位上。那是一个可爱的，还在牙牙学语的小男孩。他语调模糊地对我说：“姐姐，我要这个，多少钱？”我顺着他伸出的手指看去，是一个包装精美的文具礼盒。
“十五元。不过，小弟弟你为什么要呢，要上学准备？”我的语速慢了下来，似乎怕吓着这位可爱的小弟弟。
“给，是啊。”小弟弟伸出他那双白白的漂亮的小手，递给我一张20元的票子。“不用找了。”他的笑脸如菊花般绽放。不，即使是菊花，也没有他那样美丽、耀眼夺目。
这样小的孩子，还懂得爱心！我找完零钱，抬头时，却愣了好一会。那个有爱心的小小的可爱的身影，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捧着大大的文具礼盒，消失在了密密麻麻却井然有序、一点也不推挤的人群中。
正在四处晃悠的我停下错乱的脚步，眼睛里的光都快蹦出来，满溢心田了——我这个喜欢乱逛的人，想必看上什么心爱的好东西了吧！没错，答对了，我看上的是一本限量版的、封面字烫金、华丽的书。
“5元。”我脸上的快乐、惊喜的表情转为吃惊。以前这本书在书店卖的时候，可是要很贵的呢，怎么会只值这点钱呢？一定是阿姨看见小孩子减价了吧。
只要有爱心，世界就会变成美好的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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